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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的依據為〈學生輔導法〉
第19條：

為使各教育階段學生輔導需求得以銜接，學校應提供整
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其轉銜輔導及服務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建置學生通報系統，供學校辦理前項通
報及轉銜輔導工作。



學生輔導轉銜制度之研析

◆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制局 作者：趙俊祥 更新日期：107年12月28日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179416 

◆摘要：

一. 轉銜制度是為了補足學制階段轉換過程中，造成學生輔導工作的空
白，使高關懷學生得到更妥適的輔導服務而產生的制度。

二. 依據《學生輔導法》第19條授權訂定之《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法》，將學生的轉銜服務流程分為六部分，分別是「列冊追蹤、評估、
通報、同意、資料轉銜及輔導處遇」（第4條至第7條）。

三. 輔導資料之轉銜，無論是否成年均應取得當事人同意，相關規定並應
提升至法律位階。

四. 輔導資料之轉銜，應符合輔導等特定目的，並以必要性為原則。



法規說明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摘要

◆學校將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列入高關懷學生名冊，並
追蹤輔導。

◆原就讀學校就名冊中高關懷學生於其畢業1個月前，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應
否列為轉銜學生；學生未畢業而因其他原因離校或未按時註冊者，應於離校
或開學後1個月內為之。

◆原就讀學校應將經評估為轉銜學生之基本資料，上傳至學生轉銜輔導及服
務通報系統進行通報。並於轉銜學生離校後持續追蹤6個月，追蹤期限內確定
現就讀學校者，應於通報系統通知現就讀學校；追蹤屆滿6個月，學生仍未就
讀者，應於通報系統通知所屬主管機關列冊管理。

◆現就讀學校經評估有必要者，應通知原就讀學校進行資料轉銜。由現就讀
學校向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取得同意書。原就讀學校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次
日起15日內，將轉銜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及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以密件轉
銜至現就讀學校。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一)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施行

◆適用對象 (第2條)：

本辦法適用於軍事及警察校院以外之公私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但不包括矯正
學校。

軍事及警察校院，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名詞定義 (第3條)：

一. 高關懷學生：指在校期間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

二. 轉銜學生：指高關懷學生經前一學校評估，於後一學校入學後，仍有持續輔導需求者。

三. 原就讀學校：指學生原就讀，因畢業、轉學、退學、中輟或其他原因不再就讀之學校。

四. 現就讀學校：指學生因轉學、升學、重考並已辦理入學之現在就讀學校。

五. 評估會議：指由原就讀學校召開，就高關懷學生進行評估，以決定其是否需列為轉銜
學生之會議。

六. 轉銜會議：指由現就讀學校召開，邀請原就讀學校代表出席，針對轉銜學生之個案資
料進行交流與討論之會議。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二)

◆第4條

學校應將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列入高關懷學生名冊，
並追蹤輔導。

原就讀學校應就前項名冊中之高關懷學生，於其畢業一個月前，召開評
估會議，評估應否列為轉銜學生。但學生未畢業而因其他原因提前離校
或未按時註冊者，應於離校或開學後一個月內為之。

前項評估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擔任主席，其餘成員應至少包括導
師、主責輔導人員、輔導主任或組長、專（兼）任輔導教師、學務處及
教務處人員；必要時，得邀請學生家長、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以
下簡稱法定代理人）、校外資源網絡人員、專業輔導人員及其他學者專
家等人列席。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三)

◆第5條

原就讀學校應將經評估為轉銜學生之基本資料，上傳至學生轉銜輔
導及服務通報系統（以下簡稱通報系統）進行通報。

原就讀學校應於轉銜學生離校後，持續追蹤六個月。追蹤期限內確
定現就讀學校者，原就讀學校應於通報系統通知現就讀學校進行轉
銜輔導及服務；追蹤期間屆滿六個月，學生仍未就學者，原就讀學
校應於通報系統通知所屬主管機關，列冊管理。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四)

◆第6條

現就讀學校於學生入學後，應於入學日起一個月內，逕至通報系統查詢
入學學生是否為轉銜學生。

依前項規定確認為轉銜學生者，現就讀學校經評估有必要者，應通知原
就讀學校進行資料轉銜；原就讀學校應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將轉銜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及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以密件轉銜至現就
讀學校。



◆第6條(續)

輔導資料之轉銜，應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請求轉銜輔導。

二、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

三、基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

四、依其他法規規定。

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及資料上傳至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等相
關作業規定，由教育部另定之。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五)

◆第7條

現就讀學校發現非屬轉銜學生之入學學生，經評估有進行介入性輔導或
處遇性輔導之必要者，得視其狀況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請求原就讀學校指派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參加個案會議，原就
讀學校不得拒絕。

二、請求原就讀學校依前條所定程序，提供必要之輔導資料。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六)

◆第8條

原就讀學校、現就讀學校及其人員，因辦理轉銜輔導及服務，於職務上
知悉之秘密或隱私及製作或持有之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不
得洩漏或公開。

◆第9條

現就讀學校，於接收轉銜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後，得召開轉銜會議，並
進行個案管及輔導。

原就讀學校應指派主責輔導人員參加轉銜會議，協助轉銜輔導；其差旅
費由現就讀學校支付。



系統操作說明

113.3.15系統改版







單筆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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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目前只在
出生年月
日這一處
有作用
(萬年曆)

出生年月
日的格式
是西元年
-月-日







1.填入升(轉)入
學校
2.打電話給現就
讀學校接收



舊
版





顯示：
已填基本資料通報表，但未按
下「通報」送出……

(該筆資料處於暫存狀態、或
資料未填完……)



表示：
沒有未送出的轉銜學生基本資料
通報表



查詢





























csv檔案格式



txt檔案格式







查詢逾六個月轉銜名單







通報學生結案機制







未逾期六個月學生(僅能暫存)
選擇個案：點選學生身分證，
或按下「結案評估」



未逾期六個月學生：
紅框區域可以編輯，但僅
能暫存



逾期六個月學生：
選擇個案：點選身分證號
碼，或按下「結案評估」



逾期六個月學生建議結案：
1.結案會議日期
2.評估結案考量因素(單選)

3.補充說明：建議綜合追蹤輔
導的現況，寫下主責輔導老
師的評估意見



逾期六個月學生
不建議結案：
(評估結案考量因素會隱藏)

1.結案會議日期
2.補充說明：敘明個案的現況、
持續性的輔導需求為何、不建
議結案的理由……



逾期六個月學生結案機制：
4.列印結案評估表，會簽後再勾選
5.送出
送出後，通報機制完成



已完成通報的轉銜學生
結案狀態顯示：
已通知主管機關



經主管機關審核結案成功後
通報學生結案機制中，該筆
資料會顯示「已審核完畢」



經主管機關審核結案成功後
查詢逾六個月轉銜名單中，
該筆資料結案狀態會顯示：
「建議結案」



經主管機關審核結案成功後
在單筆通報，如果輸入此位
已結案的轉銜學生身分證號
碼，會跳出：
「此轉銜學生已結案」訊息



若有結案評估表被主管機關退回，
登入後在首頁，會有提示訊息
點選查看，看退回名單



點選學生身分證，能進入結案評估表查看該筆資料



審核未過時，在通報學生結案機制中
該筆資料會顯示「審核未過」
點選「審核未過」按鈕，進行回覆



填完「回覆說明」，按下送出

注意：被退回的結案評估表，只能改變「結案(狀
態)選擇、輸入回覆說明」，其他欄位都無法修改



最新公告







資料下載









相關連結





個人資料維護





提醒

◆保管密碼，善用手機備忘錄

◆系統定期要求更新密碼，更新後要告知其他輔導老師

◆承辦人若異動，要修改基本資料



登入實作



系統操作問題討論
Q&A



本校實務經驗分享



按照一學年時間順序
檢視自己的工作流程

► 迎新送舊

► 個案管理

► 定時檢視

► 和導師共案合作

► 指定專人負責上網填報



轉銜業務實務流程

每年8月底到
開學後一週

上學期開學
後

每年9-10月 每年12月

平時 隔年1月
隔年4月底
到5月初

5月上旬
6月底到8
月底



每年8月底到開學後一週

► 接收新生

► 列印國中端轉銜表

► 分派個案給責任班輔導老師(給國中端轉銜表)

► 打電話給國中輔導室聯繫窗口 *詢問個案狀況

► 記錄和國中端電話聯繫重點

► 儘快知會導師(給國中端轉銜表、親送、保密)

► 聯絡家長了解現況與需求

► 必要時召開個案會議，請相關處室及任課教師出席

► 列印轉銜名單總表，密件、親送，會簽相關處室

每年8月底到開
學後一週



上學期開學後

針對新生個案：

► 輔導教師約談個案，建立關係

► 輔導教師個案管理

► 輔導教師與導師保持聯繫，共案合作

上學期開學
後



每年9-10月

► 確認本校通報到下一教育階段的學生，是否已就學

每年9-10月



每年12月

► 上網確認是否還有離校逾六個月仍未就學的轉銜學生……(沒
有填升(轉)入學校……)

► 輔導教師聯絡個案及家長，核對現況，評估輔導需求

► 依聯繫結果，做成建議結案與否的會前評估

► 召開結案會議：決議~建議結案，或不建議結案……

► 召開結案會議的日期，要晚於通報日期六個月

► 結案會議紀錄簽呈+結案表格→會簽完成→上網結案通報

每年12月



平時

► 建立彙整全校二級、三級高關懷個案名單

► 定時檢討情況改善者，可結案移出名單

► 輔導教師應特別注意高三的個案，若認為仍有轉銜的必要，可
利用時機詢問其轉銜意願，並做成紀錄(說明同意未來就讀學校
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的好處)

► 輔導教師連絡家長，詢問轉銜意願，並做成紀錄(針對孩子的輔
導需求，說明同意未來就讀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的好處)

平時



隔年1月

► 每年1月編排下學期行事曆時，預訂高三評估會議的開會日
期

► 查詢是否有結案通報被國教署退回

► 結案通報核退的後續處理(補充理由)

隔年1月



隔年4月底到5月初

► 告知輔導教師，針對高三將畢業的二、三級高關懷名單，進行初
評表評估(初評表)

► 依初評結果，視需要上簽，召開高三評估會議

► 知會個案導師，取得共識

► 若無轉銜個案，則上簽說明不召開評估會議(不開會的簽呈)

隔年4月底到
5月初

http://../%E8%BD%89%E9%8A%9C%E5%AD%B8%E7%94%9F%E5%88%9D%E8%A9%95%E5%8F%83%E8%80%83%E6%8C%87%E6%A8%99.pdf


5月上旬

► 召開高三高關懷個案評估會議

5月上旬



評估會議的議程(例)









6月到8月

► 依評估會議決議，由主責輔導老師將轉銜學生上網通報

► 收集本校各升學管道錄取名單，核對個案升學情形

► 聯絡個案或家長，確認就讀學校(或其他生涯規劃)

► 確認每一位轉銜學生的「升(轉)入學校」欄位

6月到8月



本校實務經驗分享摘要

► 按照一學年時間順序，檢視安排自己的工作流程

► 迎新﹑送舊

► 個案管理

► 定時檢視

► 和導師共案合作

► 由主責輔導老師上網填報



休息一下


